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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07年1月至3月期間，勞動人口估計為29.3萬人，當中就業人口28.4萬人，失

業人口約9 300人。失業人口中正在尋找第一份工作的佔9.2%。 
 

表 A﹕勞動力參與率、失業率及就業不足率（%） 

統計指標 2006 年 1 月至 3 月
a 2006 年 12 月 

至 2007 年 2 月
a  

2007 年 1 月至 3 月 

勞動力參與率 64.9 67.1 67.0 

男性 72.2 74.8 74.8 

女性 58.3 59.9 59.6 

失業率 4.0 3.2 3.2 

就業不足率 1.0 0.7 0.7 
 

a
已按 2006 中期人口統計結果作相應修正 

 

勞動力參與率為 67.0%，與 2006 年 12 月至 2007 年 2 月比較，下降 0.1 個百分

點，但較上一年同期上升 2.1 個百分點。 
 

失業率(3.2%)及就業不足率(0.7%)皆維持 2006 年 12 月至 2007 年 2 月的水平，

但較去年同期分別下降 0.8 及 0.3 個百分點。 
 

由於作為就業調查推算基礎的人口估計，已根據 2006 中期人口統計結果作出修

正，因此前期的就業數據亦作出相應修正。修正後的各項主要就業指標(包括勞動力

參與率、失業率及就業不足率等)與修正前所公佈的數值沒有明顯變動。 
 

概念: 

 勞動人口——符合被界定為就業或失業人口之 14 歲或以上人士。 

 勞動力參與率——指勞動人口在 14 歲或以上居住人口中所佔的比例。 

 失業率——指失業人口在勞動人口中所佔的比例。 

 就業不足率——指就業不足人口在勞動人口中所佔的比例。 

其他概念——備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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